
　　45.4元一顿早餐，打包费占了9.5
元。这是北京市民王彤(化名)近日在某
外卖平台一家米粥铺购买早餐的经历，
“打包费太贵了，快赶上一个单品的价钱
了”。
　　最近一段时间，越来越多的消费者吐槽
点外卖时被强制收取打包费。记者近日调查
发现，每单外卖打包费从几元到十几元不等，
有的商家默认打包收费，只要点外卖，就自动
添加打包费；有的商家是不勾选打包费就不能
下单；有的商家则是让消费者选择打包普通包
装还是豪华包装。
　　受访专家认为，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规
定，消费者有权自主选择商品品种或者服务方
式，自主决定购买或者不购买任何一种商品、接
受或者不接受任何一项服务。对于外卖餐厅在提
供外卖服务时默认添加有偿餐具的行为，涉嫌侵
犯了消费者自主选择商品或者服务的权利。

  强制性收打包费

  下单时无法取消

　　当天是周末，王彤决定给全家点外卖作为
早餐。
　　他登录某外卖平台，找到附近一家米粥铺的
外卖页面，先选了一份“小甜蜜甜粥自选一加
一”，结算页面显示打包费为3元，他返回商品页
面，添加了一份“慢炖白粥”，结算页面显示打
包费变成了5元。
　　考虑到6岁的女儿喜欢吃面食，他又返回商品
页面，选了一根香酥小油条、一份桂花糕、一份
奶黄包，结算页面的打包费从5元跳到7元、8.5
元；他还给自己选了一个咸鸭蛋，打包费最终定
格在9.5元。
　　下单后不久，外卖送到家里，王彤发现，除
了粥品装在纸杯中，其他食品都是装在普通食品
纸袋中。他不禁疑惑，一顿早餐支付的9.5元打包
费都花在了哪里？
　　有此疑惑的不止王彤一人。
　　前不久，江西省吉安市林女士像往常一样在
某外卖平台上点了4份套餐作为全家人的晚饭。然
而，当她下单后查看订单详情时，却发现每个套
餐都被额外强制收取了1.99元的打包费，4份套餐
打包费加起来7.96元。
　　“好贵啊！一盒臭豆腐卖8块钱，打包费另外
加收3元！”广州市民伍晶告诉记者。最近，她点
了一份湖南菜馆“遇见湘”的外卖：一份辣椒小
炒肉套餐和一份臭豆腐，领券后全单约47元，其
中打包费6元，约占整张订单价格的1/8。她尝试
减少臭豆腐这份菜肴，打包费减为3元。也就是
说，这一份臭豆腐的打包费是3元。
　　3月29日中午，记者随机登录某外卖平台，点

击进入销量排名靠前的一家美食店铺，尝试下
单一份外卖，商品页面并没有单独出现打

包费选项，但是当需要结账时，打包
费被加到了费用中，不能取消。

记者分别点击进入另外几家
销量排名靠前的美食店

铺，遇到了同样的问

题。例如，某炸
鸡店打包费为3元，某过
桥米线店打包费为2元。
　　记者在某第三方投诉平台上看到，不少消费
者投诉强制收取打包费问题，有投诉称“我在
××外卖平台上购买了两份牛肉汤和两个烧饼，
店家收取了我8元打包费”。不少网友吐槽称，
“5个包子收5元打包费”“两个茶叶蛋需要2元打
包费，只用塑料袋包装”“点了三个串，被收了6
元打包费”“麻辣烫，每个菜加收0.5元打包
费”等。

  有多种包装选项

  没标准令人困惑

　　也有商家列出了各种打包费用供消费者选
择，但没有不收打包费的选项。
　　2月底的一天，家住河北省石家庄市的刘女士
一个人在家不想做饭，于是在某外卖平台一砂锅
店订购了一份砂锅米线套餐。
　　在她选择好套餐后，发现需要选择包装，否
则不能进入付款界面。据刘女士介绍，打包费分
为三种：普通包装、环保材料、豪华包装。价钱
从2元到8元不等，但是必须选择其中一种包装才
可以完成下单付款。
　　看着三种选项，最终刘女士选择了环保材
料，可是收到货后，刘女士发现和其他面馆的包
装看不出有什么区别。
　　刘女士说：“我在点餐时注意到，虽然商家
提供了几种包装选项，但价格差异较大，没有明
确标注每种包装的材质和具体特点。这让我感到
困惑，不知道该如何选择。”

  侵犯用户选择权

  加强经营者管理

　　吉安市的林女士以为额外收取的打包费是因
为商家提供了特殊的包装材料。但当外卖送到她
手中时，她惊讶地发现只有一个普通的纸袋和一
个装可乐的塑料袋，觉得自己被当成了“冤大
头”。
　　她直接向外卖平台客服投诉。一开始，客服
解释称，打包费是商家根据成本自行设定的。林
女士并不接受这种解释，于是致电12315进行
投诉。
　　随后，外卖平台客服表示会立即核实林女士
的投诉，承诺如果商家存在违规行为，将会严肃
处理。不久，客服给林女士打来电话，说已经核
实了投诉情况，确认商家存在额外收取打包费的
违规行为，会对商家进行相应的处罚，并将商家
多收取的打包费退还到林女士的账户里。
　　对于外卖收取打包费的问题，多位受访专家
认为违反了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规定。
　　广东商投律师事务所律师廖曜中认为，这种
行为本质上属于消费欺诈，侵犯了消费者的合法
权益。
　　廖曜中解释，外卖收取打包费的做法
剥夺了消费者的知情权，

违反了消费者权益
保护法，应按照消费

者权益保护法的相关规定，要求商家进行
退费。
　　湖南兴湘律师事务所合伙人杨帅律师
认为，外卖餐厅在提供外卖服务时收取打
包费的行为，涉嫌侵犯消费者自主选择商品
或者服务的权利。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
规定，消费者有权自主选择商品品种或者服
务方式，自主决定购买或者不购买任何一种
商品、接受或者不接受任何一项服务。当外卖
餐厅默认打包费，且不允许消费者选择不使用
的选项时，限制了消费者的自主选择权。
　　杨帅建议，平台应当加强对入网食品经营
者的管理，确保其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并在发现
违规行为时及时采取措施。同时，平台应当提供
一个透明的交易环境，确保消费者的权益不受侵
害，比如在订单页面明确显示是否包含打包费，
并允许消费者自主选择。
　　广东岭南律师事务所的律师李飞表示，如消
费者遇到打包费不合理的情况，可通过多种方式
维权，包括向外卖平台投诉，这种是最快速的方
法；其次是消费者协会投诉或向市场监督管理部
门举报，针对外卖平台不予处理投
诉或者共同牟利的行为，也可以直
接向消费者协会投诉或者市场监督
管理部门举报。

　　综合法治日报、广州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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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卖打包费乱象调查：

45.4元一顿早餐 
  打包费占9.5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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